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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被异地警方上网追逃？
曹继彬是宁陵县张弓酒厂的一名下岗

职工，今年47岁，下岗后一直靠打工为生。

今年6月28日，曹继彬得知，他被安徽省濉

溪县公安局网上追逃了。

自认为在濉溪县绝无任何犯罪事实的

他，第二天即到宁陵县公安局说明情况，但

随即被留在公安局。6月30日，曹继彬被濉

溪县公安局警察王忠及另一名不知姓名的

警察带到濉溪县，押入看守所。

7月5日，王忠给了曹继彬家属一份拘

留通知书，通知书上注明办案人有两人：一

个是王忠，另一个是刘克俭。

星报追踪
星报追踪

星报讯（本报记

者） 昨日，本报刊

出了《警察醉驾大闹

高速收费站，还掏出

警官证称“报什么

警，我就是警察！”》一文，在社会上引起强

烈反响。

“现在市司法局和劳教所纪检监察部

门正在调查中，到时候会给媒体一个答复

的。”昨日上午，合肥市劳教所监察室朱科

长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就该所民警吴

某某酒驾并与高速公路收费站发生冲突一

事作出上述回答。

省司法厅：
对违反规定者做出党纪、政纪处分

“酒后不允许开车，这个规则连普通公

民都要遵守，更不要说警察了！”昨日下午，

省司法厅纪检监察室负责人童玲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公安部有五条禁令，我们

也有自己的纪律和内部规定。一旦这个事

情查证属实的话，肯定会对违反规定者做

出党纪、政纪处分的。”

童玲还告诉记者：“目前全省的劳教所

中，市属的只有合肥和淮南。因此，这个事

情主要是由合肥市司法局处理。但我们会

对此事进行关注和过问的。一旦查证属

实，将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合肥市劳教所：
领导很重视，纪检监察部门正在调查

“这个事，我们也知道，现在还在调查

之中。目前局纪检监察部门及劳教所纪检

监察部门都在调查中。”昨日上午，合肥市

司法局政治部张主任向记者表示：“我们政

治部在等待调查结果，一旦结果出来，肯定

会做出相应处理的。”

“这个事情领导很重视，将严肃处

理。”合肥市劳教所监察室朱科长在电话

中告诉记者，“现在纪检监察部门正在调

查之中。司法局和我们监察室都在调查

中，主要领导都在过问这个事。等调查结

果出来后，将依照相关规定严肃处理。到

时候，我们会给媒体一个答复的。”

“警察醉驾大闹高速收费站”追踪

主管部门高度重视正在调查

京港律师事务所的赵儒仓律师告诉

记者，就濉溪县公安局的办案程序来说，

其违法之处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以已亡

警察的名义执行刑事拘留，让曹继彬签上

妻子的名字给自己办理取保候审手续，这

都是违法的。

《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将犯罪

嫌疑人刑事拘留之后，应当及时提请检察

院审查批准逮捕，否则，就只能将犯罪嫌

疑人释放。濉溪县公安局将曹继彬羁押

17天而未向检察机关呈请批捕，是在逃避

检察机关的监督，已涉嫌非法拘禁。

赵律师说，对此明显的违法办案行

为，曹继彬分别向多个相关机关提出申诉

而至今未有回讯，对曹继彬的违法措施至

今仍在执行，实在让人意外和不解。

律师认为办案程序违法

濉溪警察刑拘河南男子替人讨账?
律师称警方办案程序有诸多违法之处

“所谓的提审，其实是反复劝我偿还欠

高常亮的1.48万元钱。”曹继彬告诉记者，高

常亮是淮北市杜集公安分局政委，是2004

年与他合伙干酒厂的徐瑞侠的丈夫。“当时

王忠说，只要还了高政委的钱，什么事都没

有了。这时我才明白，他们将我拘押到濉

溪，只是为徐瑞侠讨要1.48万元钱。其实这

1.48万元是酒厂散伙时外面欠的销售酒款，

由于我负责推销业务，徐瑞侠就让我先给厂

里打个欠条，要回来后抽条。这几年费了不

少劲儿也没要回来一分钱。”

曹继彬告诉记者，2004年11月，老乡赵

德福介绍他跟淮北市相山区的武士友、徐瑞

侠合伙开办酒厂，他和赵德福、武士友各出

资12万元，徐瑞侠出资13万元。经协商，他

任经营副厂长，主管供销工作。酒厂干了一

年多就散伙了，曹继彬负责销售的酒款有6

万多元没有回笼，当时，徐瑞侠让曹继彬给

她打了一张1.4万元的欠条。此后3年多一

直无事。

而曹继彬得到的在逃人员登记信息表

上是这样表述的：“2005年曹继彬从该酒厂

仓库里偷出6桶原酒，以是大厂送来的原酒

为由骗取该厂人民币1万元。”曹继彬说，这

完全是捏造的不实之词，是陷害，根本不存

在他偷6桶原酒的事。

办案警察替别人讨账？

曹继彬的家属拿到拘留通知书后立即

赶到濉溪县公安局了解情况，公安局说拘留

通知书上的警察刘克俭已死了一个多月

了。曹继彬的家人陷入迷茫之中，死去的警

察为啥还能办案？

8月31日，濉溪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教导

员张明华就死亡警察刘克俭办案一事解释

说，以前输入曹继彬的网上追逃信息的是刘

克俭，只有用他的名字才能进入系统，所以

办案人员还是刘克俭。

记者和律师多次请张明华提供主管副

局长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均遭回绝。

死去的警察为啥还能办案？

“7月16日，王忠到濉溪县看守所口头

说释放我，没有给我释放证。更为荒唐的

是，出看守所前，王忠说要办理取保候审手

续。我说我在淮北没有人给我当保证人。

王忠说，不出去不行，没有保证人不要紧，写

上你妻子的名字就行了。”曹继彬说，然后，

王忠要求他将执行取保候审的手续带给宁

陵县公安局张弓派出所，并说，如果不带到

张弓派出所，还要将他抓起来。

现在，曹继彬仍在张弓派出所的监管下

执行着取保候审的措施。

就让曹继彬自己签上妻子的名字办理

取保候审手续的问题，张明华说，让曹继彬

取保候审是局领导集体研究的。

王忠所在的经侦大队队长周维祥（音）

则承认办理取保候审违法。8月4日，律师

再次与周队长联系，周队长说，领导不让解

除对曹继彬的取保候审。

写妻子名字就可“取保候审”？

7月26日，曹继彬与律师一起向濉溪

县公安局递交了要求撤销取保候审的书面

申请。随后又去濉溪县检察院反映情况，

一位姓徐的副检察长收下了他们的申诉材

料，让他们耐心等待。

8月9日，曹继彬又分别向淮北市公安

局、市检察院、市人大常委会信访科、濉溪

县人大常委会信访办等部门投递了申诉材

料。但是，始终未得到任何部门的回信。

在濉溪县人民检察院控申科，该科负

责人说，公安局应该3天内报请检察院逮

捕。羁押17天，濉溪警方却未向检察院提

请逮捕，他说，如果都按法律程序办了，还

会有这么多违法现象吗？

申诉材料未得到相关部门回信

河南省宁陵县下岗职工曹继彬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濉溪县公安局网上追逃的嫌疑犯；他

更没有想到，其中一个刑拘他的警察早在抓他之前一个多月就已经死亡。在得知自己被警方网上通

缉后，曹继彬左思右想后，硬着头皮到居住地宁陵县公安局“投案”。随后被濉溪警方带走羁押17天，

后又被当地警方要求取保候审，至今也没给他一个明确说法。 李渊怀 记者 张火旺


